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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计提减值准备和核销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8 日召开了第三届
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减值准备和核销资产的议案》，根据《企业会计准
则》和公司会计核算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 2022 年度对相关资产计提了减值准备和坏账核销，现
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 计提减值准备的情况
（一）应收款项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规定，本公司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对

应收款项按照其适用的预期信用损失计量方法计提减值准备并确认信用减值损失。 本公司对信用
风险显著不同的金融资产单项评价信用风险，除了单项评估信用风险的金融资产外，本公司基于
共同风险特征将金融资产划分为不同的组别，在组合的基础上评估信用风险。

2022 年度公司计提应收款项减值准备 74,857,694.88 元， 其中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25,397,349.04 元、 计提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 50,940,353.95 元， 当期转回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578,957.01 元、转回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 901,051.10 元。

在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的长期挂账追收无果及其他确认无法收回的应收款项中， 公司对
98.93 万元应收账款和 130.22 万元其他应收款进行核销， 核销的主要原因是交易对方受近年来猪
周期影响，交易对方经营不善破产、资不抵债、法院裁定交易对方无可执行财产而无法收回欠款，
以及少量长期挂账的零星账款追讨难度大，经多种渠道催收确实难以回收且清欠收入不足以弥补
清欠成本的往来款。 本次核销后，公司对上述款项仍将保留继续追索的权利，财务部门将建立已核
销应收款项备查账目，保留以后可能用以追索的资料，如发现对方有偿债能力将立即追索。

（二）存货
公司存货按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存货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计入当期损益。 资产负债表日如果以前减记存货价值的影响因素已经消失，则减记的金额予以恢
复，并在原已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的金额内转回，转回的金额计入当期损益。

2022 年公司计入当期损益的存货跌价准备金额为 290,965,633.85 元，其中对消耗性生物资产
计提跌价准备 290,664,587.28 元、对库存商品（冷冻猪肉）计提跌价准备 301,046.57 元。

公司对于当期出售的已计提跌价准备的存货，在结转成本时转销相应的跌价准备，转销的跌
价准备金额为 253,861,024.69 元，其中消耗性生物资产转销跌价准备 248,154,224.83 元，库存商品
（冷冻猪肉）转销跌价准备 5,642,759.76 元，周转材料转销跌价准备 64,040.10 元。

（三）商誉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等相关规定，公司对与商誉相关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

合进行减值测试，包含商誉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时，确认商誉的
减值损失。

根据减值测试的结果，本期对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傲农佑康科技有限公司、江西华杰饲料
有限公司、 江西赣达禽业有限公司等 6 家公司形成的商誉计提了 36,510,419.95 元商誉减值准备，
公司对于本期处置子公司青州傲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股权，结转商誉减值准备 4,305,921.70 元。

（四）生产性生物资产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等相关规定，公司对生产性生物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公

司根据生产性生物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生产性生物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
的现值两者之间较高者确定可收回金额，对于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的，计提减值准备。

根据减值测试的结果，本期对生产性生物资产计提了 2,759,492.45 元的减值准备，公司对于当
期出售的已计提减值准备的生产性生物资产，在结转成本时转销相应的减值准备，转销的减值准
备金额为 7,633,076.60 元。

二、 本次计提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综上， 公司 2022 年度计提各项信用和资产减值准备， 合计减少公司 2022 年度利润总额

405,093,241.13 元。 同时，结转存货计提的跌价准备金额 253,861,024.69 元，相应冲减营业成本；结
转生产性生物资产计提的减值准备 7,633,076.60 元，相应冲减营业成本；结转商誉计提的减值准备
4,305,921.70 元，计入到投资收益；公司 2022 年度结转各项资产减值准备合计增加公司 2022 年度
利润总额 265,800,022.99 元。

2022 年度上述各项减值准备计提和转销， 共计减少公司 2022 年度利润总额 139,293,218.14
元。

三、 审计委员会意见
公司计提减值准备和核销资产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依据充分，

符合公司实际情况，能够真实、公允地反映公司资产价值及财务状况，同意本次计提减值准备和核
销资产事项。

四、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计提减值准备和核销资产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能够公允地

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有助于向投资者提供更加真实、可靠、准确的会计信息，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本次计提减值准备和核销资产履行了相应的决策程
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我们同意本次计提减值准备和核销资产事项。

五、 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计提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制度的规定，符合公司

的实际情况，公允地反映了报告期末公司的资产状况，决策程序合法合规，监事会同意计提减值准
备和核销资产事项。

六、 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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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

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8 日召开第三届董

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根据公司《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2021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及公司 2018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2020 年
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 公司拟对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已离职的 6 名激励对象持有的共
计 4.758 万股限制性股票、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除限售期中 1 名个人绩效考核为
合格的激励对象不符合解锁条件的 0.39 万股限制性股票、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部分中已离职的 1 名激励对象持有的 1.95 万股限制性股票、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
予部分中已离职的 1 名激励对象持有的 1.2 万股限制性股票、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已离
职的 5 名激励对象持有的共计 11.7 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上述拟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
共计 19.998 万股。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1、2018 年 12 月 3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福建傲农生物科

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福建傲农生
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
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本次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上述内容已于 2018 年 12 月 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进行了披露。

2、 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4 日在公司内部办公系统公示了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
励对象名单，公示时间为 2018 年 12 月 4 日至 2018 年 12 月 14 日。在公示期内，公司未收到针对本
次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并于 2018 年 12 月 19 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监事会关于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3、2018 年 12 月 28 日，公司召开了 2018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福建傲农
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福建
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以及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本次
激励计划获得批准，并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激励计划相关事宜。 上述内容于 2018 年 12 月 29 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进行了披露。

4、2019 年 1 月 10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和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
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的激励对象名单再次进行了核实。 2019 年 3 月 5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授予结果的公告》，实际授予限制性股票 1,005.7 万股。

5、2019 年 4 月 29 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对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
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1 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上述尚
未解锁的 1 万股限制性股票已过户至公司开立的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并于 2019 年 7 月 2 日予以
注销。

6、2019 年 10 月 30 日， 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鉴于公司 2018 年年度权益分派已实施完毕，
董事会对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进行调
整。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7、2019 年 10 月 30 日， 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对离职激励对象已
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共计 19.5 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
见。 上述尚未解锁的 19.5 万股限制性股票已过户至公司开立的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并于 2020 年 7
月 20 日予以注销。

8、2020 年 5 月 18 日， 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对离职激励对
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共计 34 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
立意见。 上述尚未解锁的 34 万股限制性股票已过户至公司开立的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并于 2020
年 7 月 20 日予以注销。

9、2020 年 10 月 23 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数量及回购价格的议案》，鉴于公司 2020 年
半年度权益分派已实施完毕， 董事会对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
制性股票数量及回购价格进行调整。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10、2020 年 10 月 30 日， 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对离职激
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共计 34.45 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
表了独立意见。上述尚未解锁的 34.45 万股限制性股票已过户至公司开立的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并
于 2020 年 12 月 29 日予以注销。

11、2021 年 4 月 26 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三十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对 4 名离职激
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共计 12.35 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以及对 2018 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中 6 名个人绩效考核为合格的激励对象不符合解锁条件的共计
2.288 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上述拟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14.638 万股。公司独立董
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上述尚未解锁的 14.638 万股限制性股票已过户至公司开立的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并于 2021 年 6 月 29 日予以注销。

12、2021 年 4 月 26 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三十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限制性股票符合解锁条件的议案》，董事
会认为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限制性股票的解锁条件已经成就，同
意公司 297 名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共计 4,736,160 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
了独立意见。

13、2021 年 6 月 9 日， 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三十三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鉴于公司 2020 年年度权益分派已实施
完毕， 董事会对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进
行调整。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14、2021 年 10 月 29 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对 20 名离职激励对
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共计 42.51 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
独立意见。 上述尚未解锁的 42.51 万股限制性股票已过户至公司开立的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并于
2021 年 12 月 29 日予以注销。

15、2022 年 2 月 15 日， 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于部分激励对象已
离职，以及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锁条件未达成，公司对相关激励
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共计 346.398 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
表了独立意见。上述尚未解锁的 346.398 万股限制性股票已过户至公司开立的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并于 2022 年 5 月 24 日予以注销。

16、2022 年 9 月 9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指标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
独立意见，监事会发表了核查意见。 2022 年 9 月 29 日，公司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本议案。

17、2022 年 10 月 28 日， 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于部分激励
对象已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公司对相关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共计 17.355 万股
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上述尚未解锁的 17.355 万股限制
性股票已过户至公司开立的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并于 2022 年 12 月 27 日予以注销。

18、2023 年 4 月 28 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拟对 2018 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已离职的 6 名激励对象持有的共计 4.758 万股限制性股票、2018 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除限售期中 1 名个人绩效考核为合格的激励对象不符合解锁条件的 0.39 万
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上述拟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5.148 万股。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
表了独立意见。

19、2023 年 4 月 28 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期限制性股票符合解锁条件的议案》，董事
会认为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除限售期限制性股票的解锁条件已经成就，同
意公司 244 名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共计 3,024,450 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
了独立意见。

（二）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1、2020 年 2 月 10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福建傲农生物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福建傲农
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
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公司独立董事
对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本次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上述内容已于 2020 年 2 月 1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进行了披露。

2、 公司于 2020 年 2 月 11 日在公司内部办公系统公示了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公示时间为 2020 年 2 月 11 日至 2020 年 2 月 21 日。 在公示期内，公司未收
到针对本次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并于 2020 年 2 月 2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监事会
关于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3、2020 年 2 月 17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
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的议案》等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发表了
核查意见。 上述内容已于 2020 年 2 月 1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进行了披露。

4、2020 年 3 月 4 日，公司召开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福建傲农生物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福

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的
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
议案，本次激励计划获得批准，并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激励计划相关事宜。上述内容已于 2020 年 3
月 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进行了披露。

5、2020 年 5 月 11 日， 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
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和授予数量的议
案》、《关于向首次授予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公
司监事会对本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单再次进行了核实。 2020 年 5 月 30 日，公司披
露了《关于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结果的公告》，实际授予限制性股票 1,000 万股。

6、2020 年 6 月 8 日， 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暂缓授予的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
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本事项进行了核查。 2020 年 6 月 18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 2020 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暂缓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授予结果的公告》，实际授予限制性股票 20 万股。

7、2020 年 9 月 14 日， 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指标的议案》，公司独立
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发表了核查意见。 2020 年 10 月 23 日，公司 2020 年第八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议案。

8、2020 年 9 月 14 日， 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
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本事项进行了核查。

9、2020 年 10 月 23 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数量及回购价格的议案》，鉴于公司 2020 年
半年度权益分派已实施完毕， 董事会对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
制性股票数量及回购价格进行调整。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发表了核查意见。

10、2020 年 10 月 23 日， 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权益授予数量与价格的议案》，鉴
于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已实施完毕，董事会对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权益授予
数量与价格进行调整。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发表了核查意见。 2020 年 11 月
10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结果的公告》，实际
授予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 130 万股。

11、2021 年 6 月 9 日， 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三十三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期限制性股票符合解锁条
件的议案》、《关于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中暂缓授予部分第一期限制性股票符合
解锁条件的议案》，董事会认为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限制性股票和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中暂缓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限制
性股票的解锁条件已经成就，同意公司 87 名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共计 5,299,840 股限制性股票解除
限售。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12、2021 年 6 月 9 日， 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三十三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鉴于公司 2020 年年度权益分派已实施
完毕， 董事会对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进
行调整。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13、2021 年 10 月 29 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对 2 名离职激励对象
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共计 7.436 万股限制性股票（包括 1 名离职激励对象 2020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中个人绩效考核为合格的不符合解锁条件的 0.416 万股
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上述尚未解锁的 7.436 万股限制
性股票已过户至公司开立的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并于 2021 年 12 月 29 日予以注销。

14、2021 年 10 月 29 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期限制性股票符合解锁条件的议
案》，董事会认为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限制性股票的
解锁条件已经成就，同意公司 16 名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共计 520,000 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 公司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15、2022 年 2 月 15 日， 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于部分激励对象已
离职，以及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中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锁条件未达成、
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中暂缓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锁条件未达成、
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中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锁条件未达成， 公司对相
关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共计 439.14 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公司独立董事对
此发表了独立意见。上述尚未解锁的 439.14 万股限制性股票已过户至公司开立的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并于 2022 年 5 月 24 日予以注销。

16、2022 年 9 月 9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指标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
独立意见，监事会发表了核查意见。 2022 年 9 月 29 日，公司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本议案。

17、2022 年 10 月 28 日， 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于部分激励
对象已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公司对相关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共计 18.135 万股
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上述尚未解锁的 18.135 万股限制
性股票已过户至公司开立的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并于 2022 年 12 月 27 日予以注销。

18、2023 年 4 月 28 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于部分激励
对象已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公司对相关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共计 3.15 万股限
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三）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1、2021 年 1 月 4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福建傲农生

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福建傲
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公司独立董
事对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本次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上述内容已于 2021 年 1 月 5 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进行了披露。

2、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5 日在公司内部办公系统公示了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公示时间为 2021 年 1 月 5 日至 2021 年 1 月 15 日。 在公示期内，公司未收到
针对本次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并于 2021 年 1 月 23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监事会关
于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3、2021 年 4 月 15 日，公司召开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福建傲农生物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福建傲农生物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本次激励计划获
得批准，并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激励计划相关事宜。 上述内容已于 2021 年 4 月 16 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进行了披露。

4、2021 年 5 月 7 日， 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三十二次会
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和授予数量的议
案》、《关于向首次授予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公
司监事会对本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单再次进行了核实。 2021 年 5 月 26 日，公司披
露了《关于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结果的公告》，实际授予限制性股票 1,145.60 万
股。

5、2021 年 6 月 9 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三十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鉴于公司 2020 年年度权益分派已实施完
毕， 董事会对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进行
调整。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6、2021 年 10 月 29 日， 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对 7 名离职激励对象
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共计 24 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
意见。 上述尚未解锁的 24 万股限制性股票已过户至公司开立的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并于 2021 年
12 月 29 日予以注销。

7、2021 年 10 月 29 日， 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取消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的议案》， 公司决定取消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 150 万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
见。

8、2022 年 2 月 15 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于部分激励对象已离
职，以及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锁条件未达成，公司对相关激励对
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共计 409.785 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
了独立意见。上述尚未解锁的 409.785 万股限制性股票已过户至公司开立的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并
于 2022 年 5 月 24 日予以注销。

9、2022 年 9 月 9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指标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
独立意见，监事会发表了核查意见。 2022 年 9 月 29 日，公司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本议案。

10、2022 年 10 月 28 日， 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于部分激励
对象已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公司对相关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共计 22.75 万股限
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上述尚未解锁的 22.75 万股限制性股
票已过户至公司开立的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并于 2022 年 12 月 27 日予以注销。

11、2023 年 4 月 28 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于部分激励
对象已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公司对相关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共计 11.7 万股限
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原因、数量及价格
（一）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原因
1、根据公司《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和《2021 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 的相关规定， 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 6 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已离
职、 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中有 1 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已离职、 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中有 1 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已离职、 公司 2021 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 5 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已离职，上述离职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
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回购注销。

2、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除限售期中有 1 名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为合
格，当期解除限售比例为 60%，剩余 40%的限制性股票不符合解锁条件，相关激励对象已获授的不
符合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注销。

（二）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数量
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22 日实施完成 2020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涉及每股转增 0.3 股），公司相

应股权激励计划剩余限制性股票数量已相应调整。
公司本次拟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如下：
1、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 6 名已离职激励对象持有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4.758 万股；
2、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除限售期中 1 名个人绩效考核为合格的激励对象不

符合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0.39 万股；
3、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中 1 名已离职激励对象持有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1.95 万股；
4、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中 1 名已离职激励对象持有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1.2 万股；
5、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 5 名已离职激励对象持有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11.7 万股。
综上，公司本次拟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19.998 万股，占公司目前股本总额的 0.023%。
（三）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价格
1、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根据公司《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加上银行同期存款

利息之和，如遇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息，公司应对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进行调
整。

公司 2021 年 6 月 9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
格的议案》， 公司 2018 年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为 3.49 元/股， 另加上银行同期存款利
息。

本次拟回购注销的 2018 年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计息期限为自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权益授予日起至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通知债权人公告满 45 日止， 即从 2019 年 1 月 10
日起至 2023 年 6 月 13 日，合计 1615 天。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存款利率计算，公司本次
回购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为 3.93 元/股。

2、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根据公司《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加上银行同期存款

利息之和，如遇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息，公司应对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进行调
整。

公司 2021 年 6 月 9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
格的议案》，公司 2020 年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为 5.47 元/股，另加上银行同期
存款利息；公司 2020 年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为 8.39 元/股，另加上银行同期
存款利息。

（1）本次拟回购注销的 2020 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计息期限为自 2020 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权益授予日起至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通知债权人公告满 45 日止，即
从 2020 年 5 月 11 日起至 2023 年 6 月 13 日，合计 1128 天。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存款利
率计算， 公司本次回购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为 5.94 元/
股。

（2）本次拟回购注销的 2020 年股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计息期限为自 2020 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权益授予日起至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通知债权人公告满 45 日止，即
从 2020 年 9 月 14 日起至 2023 年 6 月 13 日，合计 1002 天。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存款利
率计算， 公司本次回购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为 9.03 元/
股。

3、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根据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加上银行同期存款

利息之和，如遇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息，公司应对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进行调
整。

公司 2021 年 6 月 9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
格的议案》， 公司 2021 年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为 6.55 元/股， 另加上银行同期存款利
息。

本次拟回购注销的 2021 年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计息期限为自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权益授予日起至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通知债权人公告满 45 日止，即从 2021 年 5 月 7 日
起至 2023 年 6 月 13 日，合计 767 天。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存款利率计算，公司本次回购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为 6.84 元/股。

三、回购资金总额及来源
公司本次用于回购限制性股票的资金为自有资金，回购资金总额预计为 1,226,558.09 元（含银

行同期存款利息）。
四、预计本次回购注销后公司股权结构变动情况
不考虑其他事项的影响，本次回购注销后公司股权结构变动如下：
单位：股

类别 变动前 本次变动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股份 144,258,544 -199,980 144,058,564

无限售条件股份 726,799,678 0 726,799,678

总计 871,058,222 -199,980 870,858,242

注：最终股本结构变动情况以本次回购注销事项完成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为准。

上述回购股份注销后，公司股份数量将减少 199,980 股、注册资本将减少 199,980 元，公司将
于回购注销完成后履行工商变更登记等相关减资程序。

五、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也不会

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积极性和稳定性。 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履行勤勉职责，尽全力为股东创造价
值。

六、专项意见
（一）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对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已离职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以及对 2018 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除限售期中个人绩效考核为合格的激励对象不符合解锁条件的限制性

股票进行回购注销，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回购注销的
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公司制定的回购股份方案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
公司相应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公司本次回购
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

（二） 监事会意见
公司对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已离职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以及对 2018 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除限售期中个人绩效考核为合格的激励对象不符合解锁条件的限制性
股票进行回购注销，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本次回购注销
不影响公司前述激励计划的继续实施，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

（三） 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1、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对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意见如下：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
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事项已经取得了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
的数量及价格的确定符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
有关规定；本次回购注销，公司尚需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
票的注销登记程序及相关的减资程序，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对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意见如下：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
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事项已经取得了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
股票的数量及价格的确定符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修订稿）》的有关规定；本次回购注销，公司尚需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本次回购
注销限制性股票的注销登记程序及相关的减资程序，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3、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对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意见如下：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
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事项已经取得了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
的数量及价格的确定符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
有关规定；本次回购注销，公司尚需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
票的注销登记程序及相关的减资程序，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七、报备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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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解锁

暨上市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为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期限制性股票。
● 本次解锁股票数量：3,024,450 股
● 本次解锁股票上市流通时间：2023 年 5 月 9 日
一、2018 年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批准及实施情况
（一）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程序
1、2018 年 12 月 3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福建傲农生物科

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福建傲农生
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
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本次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上述内容已于 2018 年 12 月 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进行了披露。

2、 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4 日在公司内部办公系统公示了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
励对象名单，公示时间为 2018 年 12 月 4 日至 2018 年 12 月 14 日。在公示期内，公司未收到针对本
次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并于 2018 年 12 月 19 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监事会关于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3、2018 年 12 月 28 日，公司召开了 2018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福建傲农
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福建
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以及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本次
激励计划获得批准，并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激励计划相关事宜。 上述内容于 2018 年 12 月 29 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进行了披露。

4、2019 年 1 月 10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和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
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的激励对象名单再次进行了核实。 2019 年 3 月 5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授予结果的公告》，实际授予限制性股票 1,005.7 万股。

5、2019 年 4 月 29 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对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
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1 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上述尚
未解锁的 1 万股限制性股票已过户至公司开立的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并于 2019 年 7 月 2 日予以
注销。

6、2019 年 10 月 30 日， 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鉴于公司 2018 年年度权益分派已实施完毕，
董事会对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进行调
整。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7、2019 年 10 月 30 日， 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对离职激励对象已
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共计 19.5 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
见。 上述尚未解锁的 19.5 万股限制性股票已过户至公司开立的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并于 2020 年 7
月 20 日予以注销。

8、2020 年 5 月 18 日， 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对离职激励对
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共计 34 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
立意见。 上述尚未解锁的 34 万股限制性股票已过户至公司开立的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并于 2020
年 7 月 20 日予以注销。

9、2020 年 10 月 23 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数量及回购价格的议案》，鉴于公司 2020 年
半年度权益分派已实施完毕， 董事会对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
制性股票数量及回购价格进行调整。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10、2020 年 10 月 30 日， 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对离职激
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共计 34.45 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
表了独立意见。上述尚未解锁的 34.45 万股限制性股票已过户至公司开立的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并
于 2020 年 12 月 29 日予以注销。

11、2021 年 4 月 26 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三十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对 4 名离职激
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共计 12.35 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以及对 2018 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中 6 名个人绩效考核为合格的激励对象不符合解锁条件的共计
2.288 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上述拟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14.638 万股。公司独立董
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上述尚未解锁的 14.638 万股限制性股票已过户至公司开立的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并于 2021 年 6 月 29 日予以注销。

12、2021 年 4 月 26 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三十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限制性股票符合解锁条件的议案》，董事
会认为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限制性股票的解锁条件已经成就，同
意公司 297 名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共计 4,736,160 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
了独立意见。

13、2021 年 6 月 9 日， 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三十三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鉴于公司 2020 年年度权益分派已实施
完毕， 董事会对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进
行调整。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14、2021 年 10 月 29 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对 20 名离职激励对
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共计 42.51 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
独立意见。 上述尚未解锁的 42.51 万股限制性股票已过户至公司开立的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并于
2021 年 12 月 29 日予以注销。

15、2022 年 2 月 15 日， 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于部分激励对象已
离职，以及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锁条件未达成，公司对相关激励
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共计 346.398 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
表了独立意见。上述尚未解锁的 346.398 万股限制性股票已过户至公司开立的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并于 2022 年 5 月 24 日予以注销。

16、2022 年 9 月 9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指标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
独立意见，监事会发表了核查意见。 2022 年 9 月 29 日，公司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本议案。

17、2022 年 10 月 28 日， 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于部分激励
对象已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公司对相关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共计 17.355 万股
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上述尚未解锁的 17.355 万股限制
性股票已过户至公司开立的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并于 2022 年 12 月 27 日予以注销。

18、2023 年 4 月 28 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拟对 2018 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已离职的 6 名激励对象持有的共计 4.758 万股限制性股票、2018 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除限售期中 1 名个人绩效考核为合格的激励对象不符合解锁条件的 0.39 万
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上述拟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5.148 万股。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
表了独立意见。

19、2023 年 4 月 28 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期限制性股票符合解锁条件的议案》，董事
会认为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除限售期限制性股票的解锁条件已经成就，同
意公司 244 名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共计 3,024,450 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
了独立意见。

（二）历次限制性股票授予情况

类别 授予日期 授予价格 （元/
股）

实际授予股票数
量（万股 ）

实际授予激 励对
象人数 （人）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2018 年 2 月 7 日 6.50 609 239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2019 年 1 月 10 日 4.85 1005.7 337

2020 年限制 性 股 票 激
励计划

首次授予部分 2020 年 5 月 11 日 7.40 1000 86

首次授予中暂缓授予部
分 2020 年 6 月 8 日 7.40 20 1

预留部分 2020 年 9 月 14 日 11.20 100 16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2021 年 5 月 7 日 6.70 1145.6 264

注： 上表中 2017 年、2018 年和 2020 年三项激励计划的授予价格及授予股票数量均为公司实
施 2020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涉及每股转增 0.3 股）前的价格及数量。

（三）历次限制性股票解锁情况
本次解锁为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除限售期限制性股票解锁。
公司历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解锁情况如下：
单位：万股

类别
初 始 登 记
授 予 股 票
数量

分 红 送 转 导
致 授 予 股 票
数量变化

解锁日期 解锁数量 剩 余 未 解 锁
数量

取 消 解 锁 数
量 取消解锁原因

2017 年 限
制 性 股 票
激励计划

第一期 152.25 0 不适用 0 0 152.25 离职及公司层面业
绩考核目标未达标

第二期 152.25 0 不适用 0 0 152.25 离职及公司层面业
绩考核目标未达标

第三期 152.25 37.9875 2021 年 4 月 30
日 155.1875 0 35.05 离职及个人绩效考

核为合格

第四期 152.25 37.9875 不适用 0 0 190.2375 离职及公司层面业
绩考核目标未达标

2018 年 限
制 性 股 票
激励计划

第一期 402.28 114.144 2021 年 4 月 30
日 473.616 0 42.808 离职及个人绩效考

核为合格

第二期 301.71 85.608 不适用 0 0 387.318 离职及公司层面业
绩考核目标未达标

第三期 301.71 85.608 2023 年 5 月 9
日 302.445 0 84.873 离职及个人绩效考

核为合格

2020 年 限
制 性 股 票
激 励 计 划
首 次 授 予
部分

第一期 400 120 2021 年 6 月 16
日 519.584 0 0.416 个人绩效考核为合

格

第二期 300 90 不适用 0 0 390 离职及公司层面业
绩考核目标未达标

第三期 300 90 暂不涉及（考核期未结束） 364.455 25.545 离职

2020 年 限
制 性 股 票
激 励 计 划
首 次 授 予
中 暂 缓 授
予部分

第一期 8 2.4 2021 年 6 月 16
日 10.4 0 0 不适用

第二期 6 1.8 不适用 0 0 7.8 公司层面业绩考核
目标未达标

第三期 6 1.8 暂不涉及（考核期未结束） 7.8 0 不适用

2020 年 限
制 性 股 票
激 励 计 划
预留部分

第一期 52 0 2021 年 11 月 8
日 52 0 0 不适用

第二期 39 0 不适用 0 0 39 离职及公司层面业
绩考核目标未达标

第三期 39 0 暂不涉及（考核期未结束） 37.05 1.95 离职

2021 年 限
制 性 股 票
激励计划

第一期 400.96 0 不适用 0 0 400.96 离职及公司层面业
绩考核目标未达标

第二期 400.96 0 暂不涉及（考核期未结束） 371.035 29.925 离职

第三期 343.68 0 暂不涉及（考核期未结束） 318.03 25.65 离职

注：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22 日实施完成 2020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涉及每股转增 0.3 股，导致
限制性股票数量变化。

二、2018 年股权激励计划第三期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
（一） 限售期届满说明
公司 2018 年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登记日为 2019 年 3 月 1 日，根据《公司 2018 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于 2023 年 3 月 1 日进入第三个解
除限售期，第三个解除限售期的解除限售比例为 30%，目前已满足限售期限要求。

（二）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说明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除限售期限制性股票已满足解锁条件，具体如下：

序号 解锁条件 是否满足解锁条件的说明

1

（一 ）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
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 最近一个会计
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
审计报告；3、上市后最近 36 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 、公司章程 、公开
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
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 ，满足解锁条件。

2

（二）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 12 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
为不适当人选；2、最近 12 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
当人选；3、最近 12 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
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 《公司法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
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
励的；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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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业绩考核要求公司需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1、公司 2022 年生猪销售量不低于 550 万头；
2、公司 2022 年末能繁母猪存栏数不低于 34 万头；
3、以 2021 年营业收入为基数 ，2022 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 10%。

公司 2022 年度营业收入为 2,161,303.95 万元 ，
较 2021 年的增长率为 19.82%，满足解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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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个人绩效考核结果对应的个人解除限售比例
如下 ：1、个人绩效考核良好及以上 ，解锁比例为 100%2、个人绩效考核合
格，解锁比例为 60%；3、个人绩效考核不合格，解锁比例为 0。

1、243 名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为良好及以上，
其个人本次可解锁额度为 100%；
2、1 名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为合格 ， 其个人
本次可解锁额度为 60%。
3、6 名激励对象于本次限售期届满之日前已离
职 ，本次不符合解锁条件 。

综上，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除限售期限制性股票的解锁条件已达成，公
司拟为相关激励对象办理限制性股票解锁事宜。

（三）不符合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情况说明
1、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 6 名激励对象已于本次限售期届满之日前离职，其已

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除限售期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4.758
万股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回购注销。

2、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剩余激励对象有 1 人本次个人绩效考核为合格，其持有
的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除限售期的限制性股票本次可解除限售额度为 60%（可
解除限售 0.585 万股），剩余 40%额度的限制性股票（0.39 万股）由公司回购注销。

综上，上述拟回购注销的 2018 年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共计 5.148 万股。
三、激励对象股票解锁情况
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除限售期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 244 人，符

合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解锁数量为 3,024,450 股，占公司目前股本总额的 0.35%，具体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已获授予限 制性股票 数量
（股）

本次可解锁限制性股票数
量（股）

本次解锁数量占已获授予
限制性股票比例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1 吴俊 董事 325,000 97,500 30.00%

2 李海峰 副总经理 520,000 156,000 30.00%

3 赖军 副总经理 130,000 39,000 30.00%

4 郭泗虎 副总经理 110,500 33,150 30.00%

5 罗作明 副总经理 104,000 31,200 30.00%

6 羊井铨 副总经理 130,000 39,000 30.00%

7 黄泽森 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195,000 58,500 30.00%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共 7 人）小计 1,514,500 454,350 30.00%

二、其他激励对象

中层管理人员 、核心技术人员 、业务 骨干 （共
237 人） 8,580,000 2,570,100 29.95%

合计 10,094,500 3,024,450 29.96%

注 1：因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22 日实施完成 2020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涉及每股转增 0.3 股），
上述表格中相应股份数量已相应调整。

注 2：上述表格不含在本次限售期届满之日前已离职的 6 名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四、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一）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日：2023 年 5 月 9 日；
（二）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数量：3,024,450 股；
（三）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锁定和转让限制
本次解锁的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

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激励对象中的公
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转让其持有公司股票，应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四）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锁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单位：股

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股份 144,258,544 -3,024,450 141,234,094

无限售条件股份 726,799,678 3,024,450 729,824,128

总计 871,058,222 0 871,058,222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结论如下：公司本次解锁事项已经取得了现阶段必

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解锁的解锁条件已成就，其解锁对象、解锁数量及上市流通安排事项符合
《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尚需根据《管理办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向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申请办理本
次解锁相关的手续，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六、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监事会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解锁条件成就的核查意见；
5、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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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根据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而进行的相应变更，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
会审议。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
一、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财政部于 2022 年 11 月 30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 号》（财会[2022]31 号）（以下简

称“解释 16 号”），按照解释 16 号要求，该解释“关于单项交易产生的资产和负债相关的递延所得
税不适用初始确认豁免的会计处理” 内容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关于发行方分类为权益工
具的金融工具相关股利的所得税影响的会计处理”、“关于企业将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修改为以
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的会计处理”内容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根据财政部发布的上述会计准则解释的相关规定，公司需对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其中对
于“关于单项交易产生的资产和负债相关的递延所得税不适用初始确认豁免的会计处理”的规定，
公司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其余两项规定公司按照解释 16 号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系公司根据财政部统一印发的相关通知的要求执行会计政策变更， 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和
股东大会审议。

二、会计政策变更具体情况
（一）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
公司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解释 16 号“关于单项交易产生的资产和负债相关的递延所得

税不适用初始确认豁免的会计处理”的规定，公司按照该规定对相关报表项目进行调整，对可比期
间的期初数据按照同口径进行调整。

公司自 2022 年 11 月 30 日起执行解释 16 号“关于发行方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相关股
利的所得税影响的会计处理”的规定，该项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报表无影响。

公司自 2022 年 11 月 30 日起执行解释 16 号“关于企业将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修改为以权
益结算的股份支付的会计处理”的规定，该项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报表无影响。

（二）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

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以及其他规定。
（三）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将按照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 号》要求执行。 其他

未变更部分，公司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
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四）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法律法规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要求进行的变更，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
大会审议。

（五）会计政策变更对财务报表项目的影响
根据解释 16 号“关于单项交易产生的资产和负债相关的递延所得税不适用初始确认豁免的

会计处理”的规定，对在首次执行该规定的财务报表列报最早期间的期初至首次执行日之间发生
的适用该规定的单项交易，公司按该规定进行调整。 对于在首次执行该规定的财务报表列报最早
期间的期初因适用该规定的单项交易而确认的租赁负债和使用权资产，以及确认的弃置义务相关
预计负债和对应的相关资产，产生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公司按照该规定和
《企业会计准则第 18 号———所得税》的规定，将累积影响数调整财务报表列报最早期间的期初留
存收益及其他相关财务报表项目。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报表项目影响如下（未经审计）：
单位：元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资产负债表项目

调整前 调整后

递延所得税资产 250,347,190.41 304,116,743.77

非流动资产合计 13,545,228,076.88 13,598,997,630.24

资产总计 18,660,568,970.85 18,714,338,524.21

递延所得税负债 23,674,082.85 74,569,529.24

非流动负债合计 3,583,436,806.72 3,634,332,253.11

负债合计 15,228,586,319.34 15,279,481,765.73

未分配利润 -1,974,812,777.26 -1,973,051,736.1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2,503,834,737.32 2,505,595,778.46

少数股东权益 928,147,914.19 929,260,980.02

所有者权益 （或股东权益）合计 3,431,982,651.51 3,434,856,758.48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计 18,660,568,970.85 18,714,338,524.21

三、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等相关规定而进行的相应变

更，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实际情况，不会对公司
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4 月 29 日


